
珠海市招商引资扶持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项目

1.市级受理审核项目。包括《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中招商载体建设扶持（是否奖励以市财政预算安排情况为准）、承办招商引资活动、参加招商引资活动、支持举办“以商引商”经贸活动等专项。
2.区级受理审核、市级复核项目。包括市级受理审核项目以外的其他专项。
二、支持方式
采取企业自愿申报，事后奖补方式，获得扶持奖励资金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
三、申报审核流程
（一）网上申报及提交纸质材料。申报单位登录“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注册申报账号（有账号的直接登陆，无需再注册，注册流程详见附件2）--登陆申报账号--点击“申报管理”--点击“填写申请书”--点击“新增项目申请”--点击“珠海市商务局”--选择“市内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专栏--点击项目申请表核实企业信息（项目管理科室为：市投资促进中心）--点击 “附件清单”上传《实施细则》要求的所有申报材料--点击“保存”。网上预算通过后，申报单位及时向受理审核单位提交纸质材料。

（二）网上预审及纸质材料审核。市、区相关部门按照办法及实施细则所规定的审核流程开展审核工作，其中企业产业类别、主营业务收入、纳税情况等内容需经区级对口部门核实。区级将审核通过企业名单及拟制的区级奖励资金分配方案报市商务局复核。
（三）公示、审定及资金拨付。市商务局将审核、复核通过企业名单及奖励资金分配方案上传至“珠海市商务局”及“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及管理平台”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通过后，报市政府审定并按规定进行兑现。

    四、相关事项说明
（一）市、区政策申报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1。
（二）市、区级确定奖励金额。办法及实施细则中写明“最高”的奖励金额，各区可根据区级相关规定、区财政预算、企业履约及运营等情况在分担奖励额度内确定区级奖励金额，市级将根据市财政预算、年度申报情况和区级奖励额度进行调整，市、区财税分成比例详见附件3。
（三）企业对我市的地方财政贡献量的测算与核实。企业对我市的地方财政贡献量的计算范围与总部企业办法规定纳税总额计算范围相同，数额等于各税种纳税额在我市地方留成的累计值。企业申报时需先自行测算，各区在审核时需经税务部门核实。我市相关税种留成比例详见附件4。

（四）企业开具信用报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珠海）企业信用报告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窗口开具，具体打印流程详见附件5。    

（五）企业申报承诺书。企业在申报、使用扶持奖励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不按规定专款专用、违背承诺事项，拒绝配合检查和绩效评价的，由各区会同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联席会议相关部门取消支持资金或者按有关规定收回支持资金，同时录入失信黑名单，5 年内不得在我市申请《办法》奖励资金。企业承诺书（模板）详见附件6。
（六）纸质材料装订及提交要求。纸质材料一式3份(企业、区级、市级各一份)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企业公章后报送至审核单位。书面材料不完整或书面材料模糊不清的，一概退回，且在退回后的7个工作日内补交材料。网上预审通过后须在7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申报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上述申报材料须统一用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不要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申报材料要有封面和目录（参考模板详见附件7），并盖申报单位公章。封面须标明申报单位、项目名称、申报专题、联系人、联系电话、申报时间。

附件：1. 市、区政策申报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2. 网上申报注册登录账号流程

3. 市、区财税分成比例

4. 珠海市相关税种留成比例

5. 企业信用报告打印业务流程

          6. 企业承诺书（模板）

      7. 纸质材料封面及装订目录（模板）

附件1：市、区政策申报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序号
	所属区
	受理机构
	负责受理政策
	联系人
	咨询电话
	申报材料接收地址

	1
	横琴新区
	区商务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项目落户奖）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李效臣
	8937273
	珠海市横琴镇宝兴路189号1号楼216室

	2
	香洲区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邓行思
邬雪媛
	2517755

2686161
	珠海市香洲区翠景路99号（香洲区政府216室）

	
	
	
	
	
	
	

	
	
	
	
	
	
	

	3
	金湾区
	区招商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张茂柏
	7769011；15220530988
	金湾区航空新城规划展览馆3楼302室

	4
	斗门区
	区投资促进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项目落户奖）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谭新保
	2783761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中兴中路147号3单元3楼（医药总公司大院）

	
	
	区科工信局
	《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增资扩产奖励）
	聂 瑶
	2782064
	斗门区井岸镇桥北二路19号 

	5
	富山工业园区
	区经济发展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周佳婷
	5659061
	珠海市珠峰大道西1号富山工业园管委会2楼213室

	序号
	所属区
	受理机构
	负责受理政策
	联系人
	咨询电话
	申报材料接收地址

	6
	高新区
	区投资促进中心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项目落户奖励）
2.《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高伟
	3629537
	珠海高新区南方软件园A1栋8楼

	
	
	区科技产业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增资扩产奖励）

2. 《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孟妍竹 
梁颖儿
	3629096
3633305
	珠海高新区南方软件园A1栋1109室

	7
	保税区
	区统筹发展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黄慧婷
	8687235
	保税区管理委员会1416室

	8
	万山区
	区招商促进办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3.《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李嘉奇
	2115033
	珠海市香洲区情侣北路381号1栋海岛大厦608

	9
	高栏港区
	区现代产业

发展局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
2.《珠海市招商引资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
	蔡蕊
	7268390
	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厦1201室

	
	
	区发展改革和

财政金融局
	3.《珠海市加强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刘雨薇
	7268450
	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厦1202室

	10
	市级
	市投资促进中心
	1.组织开展全市招商引资扶持奖励资金申报工作。

2.直接受理审核《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办法（修订版）》中招商载体建设扶持、承办招商引资活动、参加招商引资活动、支持举办“以商引商”经贸活动的申报项目。
	皮宝琳
黄俊翔
	2605680
2605645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东座17楼）


   附件2

网上申报注册登录账号流程

申报单位或个人登录“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https://202.105.183.150）注册单位或个人登录账号。申报注册主体分两类，一类是以“单位名义”，另一类是以“个人名义”。
1.以单位名义注册
   （1）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向导。
   （2）选择注册角色“申报单位”，勾选同意单位注册条例，点击“下一步”。
   （3）正确填写单位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也可以切换选择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点击“下一步”。
   （4）准确填写单位管理员的账号信息，带*号的为必填项。
注意：系统默认组织机构代码为登录账号。也可以在单位管理员的账号里面绑定、激活邮箱或手机之后，使用邮箱或手机作为登录账号。
   （5）如实填写单位信息。填写完成，点击“填写检查”按钮检查页面信息是否填写完全。页面信息填写检查全部合格，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注册。
2.以“个人名义”注册账号
   （1）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向导。
   （2）选择注册角色“项目申报人”，勾选“自然人”，同意单位注册条例，点击“下一步”。
   （3）正确填写个人信息，点击“提交”。
   （4）提交后，系统会发一条注册通知至个人邮箱中，收到系统发送的注册激活邮件后，点击激活链接，在激活页面填写个人证件号，设置登录密码，点击“立即注册”按钮。
   （5）系统提示注册成功。

附件3：市、区财税分成比例

	序号
	辖区（功能区）
	市、区财税分成比例

	1
	横琴新区
	0:10

	2
	香洲区
	7:3

	3
	金湾区
	3:7

	4
	斗门区
	2:8

	5
	富山工业园区
	2:8

	6
	高新区
	3:7

	7
	保税区
	3:7

	8
	高栏港区
	2:8

	9
	万山区
	2:8


附件4：珠海市相关税种留成比例

	序号
	 税种
	              种类
	 珠海市

留成比例

	  1
	增值税
	    一般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免抵

调增增值税、免抵调增改征增值税
	   25%

	
	
	 省网电力企业增值税（目前专指

广东电网公司珠海供电局）
	    0

	  2
	 企业

所得税
	  一般企业所得税、分支机构（预

缴和汇总清算）
	   20%

	
	
	省属企业所得税
	    0

	
	
	跨省市总机构（预缴和汇总清算）
	   10%

	
	
	省内跨市总机构（预缴和汇总清算）
	   10%

	  3
	城建税、房产税、

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00%


附件5

企业信用报告打印业务流程

珠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信用报告打印相关业务流程，具体如下：

一、自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起，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发改局窗口将免费提供信用报告打印服务。

二、提供市政府投资项目（含市属国有企业融资代建项目）工程咨询、勘察、设计、造价、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机构等招投标、扶持资金申报、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事中事后监管评价等级的评定等领域的信用报告打印服务。

三、申请打印信用报告时请提供以下材料：

（一）现场填写《信用记录打印登记表》（不用盖章）；

（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书原件；

（三）营业执照原件(查验后退还)及复印件；

（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

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或签名。

四、接到打印申请后，打印机构应根据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当场进行审核。申请人提供资料不符合规定的，打印机构应不予受理，并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

五、对于现场受理的打印申请，打印机构应当当场进行打印，并将打印件交申请人签收。

六、异议信息处理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企业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珠府办【2013】38号），企业和社会组织认为其信用信息中存在错误时，可以以书面形式向信用工作机构或信用提供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相关部门应在接到异议信息处理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核查。经核查，属信用信息系统处理造成的，应在24小时内更正；属信用信息提供部门引起的，应由信用信息提供部门在接到核查通知的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七、信用报告的信息均由相关部门提供，汇总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生成。市政府信用工作机构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承诺在信息整合、汇总、展示的全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地位。

八、请妥善保管打印的信用报告，因保管不当造成信息泄露的，市政府信用工作机构不承担相关责任。

    咨询电话：符小姐0756-2223179、杨小姐0756-2223305（上班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以上内容来源于信用珠海网站，网址如下:

（http://credit.zhuhai.gov.cn/tzgg/201402/t20140220_5532377.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附件6

企业承诺书（模板）
    我公司于    年    月在珠海市        (所在管辖区)进行商事登记，在珠海市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我公司作出以下承诺：

一、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可靠，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二、自申报奖励资金之日起10年内不迁离珠海、不改变在珠海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或变相减少注册资本。

三、奖励资金按政策规定专款专用。

四、企业实缴注册资本（只针对以实缴注册资本为申报条件的企业）原则上用于企业建设、生产经营活动，承诺该实缴注册资本自到账之日起的2年内全部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的项目，相关项目因购买土地、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无法在2年内完成投资的，投入期限可以延长至3年。

五、申报奖励所涉及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无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六、自觉接受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及财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若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我公司将取消申请奖励资金或按有关规定退还扶持奖励资金，并承担相关行政、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企业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0年    月    日
附件7

珠海市招商引资扶持奖励资金

申报材料汇编
    申报专项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报日期：                     
目  录
1.珠海市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扶持奖励资金申请表（原件）
（页数）
2.申请单位证照
（页数）
3.申请企业基本情况
（页数）
4.实收资本到位情况（验资报告）
（页数）
5.企业信用报告（原件）
（页数）
6.企业承诺书
（页数）
7.珠海市商务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页数）




（参考模板，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辑调整）
PAGE  
- 13 -

